2026年宁远县民政局困难群众救助
政策清单

[bookmark: _GoBack]基本生活救助
一、最低生活保障
1.申请条件
凡持有本县城乡居民户口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可以申请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2.办理程序
各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受理，经乡镇（街道）审核确认后报县民政局备案。
申请人提出申请——乡镇（街道）受理——入户调查和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乡镇（街道）审核确认——审核确认结果公示——县民政部门备案——发放低保领取证及保障金。
3.救助标准
2026年，我县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指导标准为770元/月；我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指导标准为520元/月；实际保障金额进行精准补差计算。
政策咨询单位：宁远县民政局   联系电话：0746-7226037
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1.申请条件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应当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一）无劳动能力；（二）无生活来源；（三）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
2.办理程序
各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受理，经乡镇（街道）审核确认后报县民政局备案。
申请人提出申请——乡镇（街道）受理——入户调查和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乡镇（街道）审核确认——审核确认结果公示——县民政部门备案——发放救助供养证及供养金。
3.供养标准
基本生活费：2026年，我县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指导标准为12012元/年；我县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指导标准为8112元/年。
照料护理费：分为全自理、半护理、全护理三档，分别按不低于永州市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十分之一、六分之一、三分之一测算安排照料护理费。2026年，全自理60元/月（购买了住院期间照料护理服务），半护理300元/月，全护理（分散600元/月、集中834元/月）。
丧葬费：特困人员丧葬费标准应当不高于我县当年特困人员一年的基本生活标准。
政策咨询单位：宁远县民政局   联系电话：0746-7226037
三、临时救助
1.申请条件
临时救助是指对遭遇突发事件、重大疾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困境，或因教育、医疗等生活必需的刚性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靠自身和家庭无力解决，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救助之后仍有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应急性、过渡性的基本生活保障。
2.办理程序
各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受理，经乡镇（街道）审核确认后报县民政局备案。
申请人提出申请——乡镇（街道）受理——入户调查和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乡镇（街道）审核确认——审核确认结果公示——县民政部门备案——发放临时救助金
3.临时救助标准
 临时救助分为急难型救助和支出型救助。救助标准原则上为当地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6倍。
政策咨询单位：宁远县民政局   联系电话：0746-7226037
四、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
1.申请条件
低保边缘家庭一般指不符合低保条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1.5倍低保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的家庭。2026年最低保障边缘家庭人均收入城市1155元/月，农村780元/月为基准线。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残人员、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人员，经本人申请，可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范围。
2.办理程序
各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受理，经乡镇（街道）审核确认后报县民政局备案。
申请人提出申请——乡镇（街道）受理——入户调查和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乡镇（街道）审核确认——审核确认结果公示——县民政部门备案
政策咨询单位：宁远县民政局   联系电话：0746-7226037
五、刚性支出困难家庭
1.申请条件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未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且未被认定为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二）共同生活的城镇居民家庭成员人均年收入低于上年度户籍所在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共同生活的农村居民家庭成员人均年收入低于上年度户籍所在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提出申请前十二个月家庭刚性支出总额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70%；（四）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相关规定；（五）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2.办理程序
各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受理，经乡镇（街道）审核确认后报县民政局备案。
申请人提出申请——乡镇（街道）受理——入户调查和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乡镇（街道）审核确认——审核确认结果公示——县民政部门备案
政策咨询单位：宁远县民政局   联系电话：0746-7226037
六、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1.申请条件
基本生活保障对象是指具有本省户籍，未满18周岁的以下三类对象：（一）孤儿：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儿童。（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情形之一；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情形之一，导致父母失去抚养能力的儿童。（三）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携带艾滋病病毒及患有艾滋病的儿童。
2.办理程序
各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受理，经乡镇（街道）审核后报县民政局审批。
申请人提出申请——乡镇（街道）受理——入户核实——乡镇（街道）审核——县民政部门审批——发放基本生活费。
3、救助标准
2026年，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保障标准为1250元/月；集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保障标准为1800元/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参照散居孤儿标准同等保障。
政策咨询单位：宁远县民政局   联系电话：0746-7228896


残疾人两项补贴
残疾人两项补贴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申请条件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具有宁远县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以下简称残疾人证），家庭或者本人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残疾人。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具有宁远县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且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残疾人。
2.办理程序
各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窗口受理，经乡镇（街道和县残联审核确认报县民政局审定。
申请人提出申请——乡镇（街道）受理——信息核对——乡镇（街道）审核确认——县残联审核——县民政部门审定——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
3.补贴标准
2026年，我县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10元/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10元/月。
政策咨询单位：宁远县民政局   联系电话：0746-7325692

医疗救助
低收入人口医疗救助类别：一类救助对象为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二类救助对象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重度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和纳入监测范围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类救助对象为不符合一类、二类救助对象条件，但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因病致贫大病患者。
对低收入人口住院、门诊发生属于政策范围内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按规定给予相应的医疗救助。
1.申请条件
住院医疗救助。救助对象年度累计住院发生属于医疗救助政策支付范围内，达到救助标准以上、10万元以内的个人自负医疗费用部分，按一定比例救助。门诊医疗救助。患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和患重特大疾病需要长期门诊治疗的医疗救助对象，个人年度累计门诊政策范围内自负医疗费用较高，达到救助标准以上部分的金额，按一定比例救助。
2.救助待遇
住院医疗救助：一类救助对象：不设起付线，按照90%比例给予救助。二类救助对象：起付线为1400元（以后年度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按照70%比例给予救助。三类救助对象：起付线为7000元（以后年度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按照50%比例给予救助。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困难退役军人，在年度救助限额内，对照同类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标准提高10%比例给予救助。门诊医疗救助：特殊疾病门诊救助，按照特殊疾病门诊病种范围实行救助，年度救助限额不超过8000元。一类救助对象不设起付线，年度限额内个人政策范围内自负医疗费用按照90%比例给予救助；二类救助对象起付线为1000元，年度限额内个人政策范围内自负医疗费用按照50%比例给予救助。重特大疾病门诊医疗救助，患恶性肿瘤放（化）疗期、器官移植后抗排异治疗、尿毒症透析以及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重特大疾病病种，需要长期门诊治疗的（药店购药除外），按照相应类别救助对象住院医疗救助标准执行，纳入住院医疗救助年度限额范围。再救助，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支付后，政策范围内年度累计个人负担医疗费用超过7000元（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且有返贫致贫风险的人员，经规范的申请、审核程序，按照50%的比例进行再救助（跨省异地就医原则上不享受再救助政策）
3.下列医疗费用不纳入救助范围
（1）到非医保协议医药机构就医、购药的费用；（2）无正当理由未经转诊程序到市域外就医的医疗费用；(3）保健、整形美容等发生的医疗费用；（4）交通、医疗事故等依法应由第三方承担支付责任的医疗费用；(5）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其他情形。
对低收入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在集中缴费期内参保缴费给予分类资助。
对一类救助对象和二类救助对象中的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全额资助；对其他二类救助对象（不含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按照50%比例给予资助。在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对医疗救助对象实行同缴同补，个人只需按规定缴纳个人应缴部分资金；在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结束以后新增的各类困难人员不纳入当年参保缴费的资助范围。
政策咨询单位：宁远县医保局   联系电话：0746-7688870


教育救助
学前教育
1.资助项目：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补助（简称学前教育入园补助）
2.资助对象：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幼儿，重点保障原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幼儿、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幼儿、特困供养幼儿、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幼儿及残疾人子女、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子女、低保边缘幼儿、支出型困难家庭幼儿、其他低收入家庭幼儿等特殊困难群体。对家庭经济困难农村独生子女和农村双女户家庭学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非普惠性幼儿园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由地方政府按照国家基础标准同等资助，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承担（不能使用上级财政资金）。
3.资助标准： 500元/每生每期

义务教育
1.资助项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简称义务教育生活补助）。
2.资助对象：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对象为义务教育阶段在籍在校就读、寄宿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重点保障原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子女、低保边缘学生、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等特殊困难群体。在校寄宿的家庭经济困难农村独生子女和农村双女户家庭学生，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对象主要包括原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救助学生、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子女、低保边缘学生、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等特殊困难群体。根据乡村振兴考核要求，义务教育生活补助“五类学生”要全覆盖〔即原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含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3.资助标准：寄宿生：625元/每生每期（小学）；750元/每生每期（初中）； 非寄宿生：312.5元/每生每期（小学）；375元/每生每期（初中）。

普通高中
1.资助项目：免学杂费
2.资助对象：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供养学生（不包含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以上四类学生身份已事先核定的，每学期开学时直接减免学杂费。
3.资助标准：1000元/每生每期（省示范性高中）；800元/每生每期（其他高中）。
政策咨询单位：宁远县教育局   联系电话：0746-7323197

住房救助
将县城城区内（城中村除外）城镇低保、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通过实物配租或发放租赁补贴给予保障，依申请实现应保尽保。
一、申请条件：
（一）申请保障性住房实物配租且执行低收入户租金标准的家庭必须同时具备如下条件：1．具有我县城市规划区内（城中村除外）城镇非农业常住户口：2.无住房、危房户或住房困难家庭；3.申请对象及家庭成员未享受过保障性住房或其他政府政策性住房补贴、房改政策保障家庭；4.正在享受城镇低保或低收入的家庭，且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无消费性车辆登记、无工商营业执照登记、无商业用房登记等信息。正在承租县人民政府直管公房或单位自管公房的保障对象在退出直管公房或自管公房后，并符合以上条件的方可申报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符合以上条件的，但已享受过房改房、单位内部集资建房、拆迁安置房等购房优惠政策的家庭，不得申报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
（二）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家庭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我县城市规划区内城镇（城中村除外）非农业常住户；2.无住房、危房户或住房困难家庭：3.申请对象及家庭成员未享受过保障性住房或其他政府政策性住房补贴、房改政策保障家庭：4.正在享受城镇低保或低收入的家庭，且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无消费性车辆、无工商营业执照登记、无商业用房登记、无住房公积金缴纳等信息。
二、办理程序：
各社区受理，街道初审，县民政部门复审，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审核。
三、补贴标准：
1.对符合减免租金条件的困难家庭，可根据《宁远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经审核后减免租金。
2.租赁补贴标准为确定住房保障面积12平方米/人，补贴金额为1人户每人每月每平方米补贴5元、2人户每人每月每平方米补贴4元、3人户每人每月每平方米补贴3元、4人户及以上每人每月每平方米补贴2.5元，但最高不超过140元每月。
政策咨询单位：宁远县住保中心  联系电话：0746-7221153
对唯一居住房屋为C、D级危房或者无房的农村低收入家庭，通过农村危房改造等方式保障住房安全。
补助对象：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农村低保边缘家庭、易返贫致贫户、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以及符合条件的其他脱贫户。
办理流程：各乡镇（街道）受理、审核，专业技术人员鉴定，县住建局审批。
政策咨询单位：宁远县住建局   联系电话：0746-7223007

就业救助
一次性创业补贴
1、申报条件
在永州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初创企业；登记注册时间在5年以内；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吸纳3名及以上劳动者就业，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6个月以上且处于正常缴纳状态；企业法定代表人须属于就业重点群体（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脱贫劳动力、退捕渔民）或参加过创业培训，且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份的30%。
2、补贴标准
根据吸纳城乡劳动者就业人数申请5000至10000元不等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吸纳城乡劳动者就业人数取申报年度平均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人数。吸纳3人的按50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吸纳3人以上的每增加1人给予1000元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0元。
政策咨询单位：宁远县人社局   联系电话：0746-7685367
一次性交通补助
对2026年度外出务工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脱贫人口发放一次性交通补贴，发放标准：县外市内100元/人、市外省内200元/人、省外400元/人。
政策咨询单位：宁远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电话：0746-7223022

受灾救助
对遭遇自然灾害的低收入人口，按照自然灾害救助有关政策予以生活救助。对因灾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导致无房可住、无生活来源、无自救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实施过渡期生活救助，并在灾后恢复重建补助和冬春临时生活救助时予以重点保障。牵头组织受灾低收入人口冬春救助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过节。
1.申请条件：因自然灾害受灾家庭及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房屋倒损或严损；一般损坏。
2.办理程序：由本人申请，村（社区）评议公示，各乡镇（街道）主管部门审核，报县主管部门审定，线上审批填报，对接“一卡通”阳光审批平台进行资金发放。
3.救助标准：重建救助每户救助2万元，维修每户2千元；应急期临时生活救助按人均300元标准：冬春救助原则上不低于90元每人，户均不得超过2000元基本生活保障。
政策咨询单位：宁远县应急管理局 联系电话：0746-7236309

